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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球溯源体系 协同共建方共建规范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本标准是 2023 年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进会批准立

项的标准项目，项目公告《关于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进

会<全球溯源体系 溯源共建方共建规范>等四项团体标准

制定立项的公告》（穗南经字［2023］002号）。本标准由中

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和创新办

公室提出，由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进会归口。

本标准由中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政

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负责牵头起草工作，粤港澳三地起草单

位共同参与标准的研讨论证。

二、标准立项的必要性

2018年 5月 4日，国务院《进一步深化中国（广东）自

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》中明确指出，推进进出口产品

质量溯源体系建设。同年，全球溯源体系被列入广东省自贸

区建设重点工作任务，广东省政府下发的《深化中国（广东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实施意见》明确提出“建设进出口商

品全球溯源体系，优化溯源体系功能，打造实体溯源中心”。

2019年 2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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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“支持广州南沙建设全球溯源中心”。全

球溯源中心是全球溯源体系的落地载体，定位为数字经济公

共基础设施，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重点任务，广东南沙在

总结全球溯源中心（南沙）建设和运营的经验的基础上，聚

焦全球溯源体系的共建共享行为、信息化系统、中心建设运

营，牵头制定一批全球溯源体系标准，以统一的标准推动全

球溯源中心在各地快速复制推广，促进全球溯源体系跨行

业、跨领域、跨地域延展应用。

全球溯源体系是南沙全自主知识产权打造的全国首创

标志性制度创新成果。目前，全球溯源体系应用涵盖一般贸

易、跨境电商、市场采购出口等贸易方式，溯源商品货值达

607亿美元，全球 15039家企业参与溯源，涉及商品品牌达

8716个，已有全球 1696万人次参与溯源查询。在全球溯源

体系的服务提供方面的标准，暂无国际、国家相关标准，但

有本单位主导编制的行业、地方和团体标准。

协同共建方是全球溯源体系共建方的其中一类，围绕其

共建的权利义务和共建机制，制定《全球溯源体系 协同共

建方共建规范》，以标准的形式明确共建规则，为共同参与

建设和应用全球溯源体系的参与者提供指导，便利于更多相

关方参与溯源，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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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根据 GB/T 1.1—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，主要遵循

以下原则：

（1）科学性原则。标准起草工作组遵循“科学、公正、

可行”原则，既考虑标准的适用范围及可操作性，又考虑标准

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标准编制的科学性及合理性。

（2）前瞻性原则。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在兼顾全球溯源

体系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同时，还充分考虑了国际标准化需

求、相关技术发展趋势等问题，充分体现了其前瞻性和引导

性特点。

（3）协调性原则。作为全球溯源体系标准体系的标准

之一，在理念、术语和标准条款等方面充分考虑与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标准协调一致，同时考虑与本标准体系的其他标准协

调一致，形成相互支撑、内容连贯、完整的标准体系。

（4）实用性原则。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标准起草工作

组对资料进行研读、整合，细致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标准，同

时考虑粤港澳三地共需、共享、共用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

制。通过征求相关方意见，以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2、标准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协同共建方参与全球溯源体系共建的职

责和权限、加入要求、共建行为、行为准则和退出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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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关于适用范围

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协同共建方参与全球溯源体系共建

活动。

（2）关于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第 3 章引用了 T/GNDECPA 0014、T/GNDECPA

0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

（3）关于职责和权限

本文件第 4章对协同共建方的主要功能、主要职责和共

建权限进行了规范。

（4）关于加入要求

本文件第 5章对申请加入者的基本要求做出了规定，并

说明了注册登记流程。

（5）关于共建行为

本文件第 6章列出了协同共建方参与全球溯源体系的共

建行为，包括提供服务、获取服务、建议反馈等。

（6）关于行为准则

本文件第 7 章详细列举了协同共建方应遵守的行为准

则，包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全球溯源体系规则及标准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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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维护全球溯源体系的正常运行和信息安全。

（7）关于退出

本文件第 8章表明了协同共建方可通过注销全球溯源中

心管理系统账号自愿退出全球溯源体系。

四、标准的先进性或特色性

全球溯源中心是广州南沙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

规划纲要》部署，重点打造的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项目，是地

方政府主导搭建、监管部门共建共用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

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。它全面联通企业、政府监管部门和

消费者，采集商品全生命周期碎片化信息，多维比对，去伪

存真，实现商品真实价值传递。同时，全球溯源中心构建的

数字资产保护方案，为企业数字资产流通、分配提供全方位

保护，赋能企业数字化发展。

本标准为构建全球溯源体系完整的标准体系，以统一的

技术要求、服务要求和管理要求等标准化手段为全球溯源体

系的复制推广应用提供了规则和指南，可供粤港澳三地共享

共用，实现全球溯源中心在粤港澳三地全面开放、快速复制

推广，提升三地的区域数字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辐射

力，促进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。

五、标准编制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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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研立项阶段：全球溯源体系起源于跨境电商监管模型

的创新，2013年 4月，广东检验检疫局决定在南沙口岸率先

采用智检口岸公共服务平台来提高检验效率，进出口商品信

息平台雏形由此形成，发展至今，全球溯源体系应用涵盖一

般贸易、跨境电商、市场采购出口等贸易方式。为了以标准

化手段实现全球溯源体系推广和全球溯源中心建设运营有

章可循，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深入调研，初步搭建标准框架，

完成《标准草案》，向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进会提出团

体标准项目建议书，2023年 4月，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

进会下达本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。

起草调研阶段：计划下达后，广州市南沙区经济合作促

进会团体标准化起草和发布工作委员会组织各方成立了标

准起草工作组，由中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

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担任主要起草工作，确定工作方案并

给出进度安排等。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

调研，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、资料查证工作后，结合实际应

用经验，在此基础上编制了《讨论稿》，经历多次组内讨论

修改完善后，形成了《征求意见稿》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7

日报至工作委员会。

六、与国内外、国际对比情况

本标准与现有标准、制定中标准协调配套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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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球溯源体系的服务提供方面的标准，暂无国际、国

家相关标准。但有以下本单位主导编制的相关标准：

[1]SN/T 4941—2017 进口商品质量溯源规程

[2]DB44/T 2352—2022 商品全生命周期溯源通用要求

[3]T/GNDECPA 0014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共建方 通则

[4]T/GNDECPA 0015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服务通则

[5]T/GNDECPA 0016—2022 全球溯源中心建设指南

[6]T/GNDECPA 0017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 信息系统架构

规范

[7]T/GNDECPA 0018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 公共技术组件

[8]T/GNDECPA 0019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 数据采集、存

储和共享

[9]T/GNDECPA 0020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 溯源标识要求

[10]T/GNDECPA 0021—2022 全球溯源体系 开放应用指

南

七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

8 / 8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3年 4月


